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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構）認證

及管理辦法」草案研商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12月 10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分 

二、地點：文化大學大新館 B1 圓形演講廳（二）（臺北市延平南路

127號） 

三、主席：謝局長燕儒                           紀錄：張家銓 

四、出席（列）單位及人員：如附件（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草案討論： 

（一） 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草案第 2 條：建議「專業應變機關（構）」及「專業諮詢機

關（構）」分別加以敘述其功能以易於區別，且是否有同時

是應變及諮詢之機構？ 

2、 草案第 3條：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資格，為鼓勵及扶植此產業，

建議刪除非公營事業之公司的實收資本額限制，只需審查

具備能力即可。 

3、 草案第 4條：申請應變機構之人力需求，應考慮其所能服務

區域範圍及工廠家數作設限，俾能確實發揮效用。 

4、 草案第 6條：不宜採個案審查認定，建議本草案待「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發布施行後再施行。 

5、 草案第 7條：實地現勘及實測應明訂實地現勘及實測合格標

準，以免爭議。 

（二）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 第 4條：應變或諮詢器材是否有規格、數量之明確規定？ 

2、 第 10 條：建議以應變人員「名冊」變更達二分之一以上者，

應重新辦理認證，取代人數變更，避免同職位者頻繁變更，

造成頻繁重辦認證。「例如：申請時 8 人，同一職位變更 5

位人員，是否符合變更人數達申請時二分之一以上，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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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辦理認證？」 

（三）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有關本草案第 7條，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認證，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考量地方政府並無此專業性評估

能力，建請考量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四）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專業應變機關（構）建議分：甲級、乙級兩級別。 

2、 第 10 條第 1 項…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二、應變或諮詢

人員異動達申請時三分之一以上。建議修改為：二、應變

或諮詢人員異動「累計」達申請時三分之一以上。 

3、 第 10 條第 3 項…應變或諮詢機構人員異動人數達申請時二

分之一以上者，應重新辦理認證。建議修改為…應變或諮

詢機構人員異動人數「累計」達申請時二分之一以上者，

應重新辦理認證。 

4、 第 11 條…應於事實發生後 1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辦理備

查：…建議修改為…應於事實發生後「30 日」內向主管機

關辦理備查：第 10條同。 

5、 因人員異動已採累計，所以第 11 條…三、應變或諮詢人員

異動未達申請時三分之一。建議本款刪除。 

6、 第 12 條應變機構應每月紀錄下列事項，並保存 3 年：…建

議修改為第 12 條應變機構應每月製作執行紀錄，並妥善保

存 3年備查。前項紀錄之製作格式、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五）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回應 

1、 申請者並非皆須具備各項應變或諮詢能力，因此是否於辦

法中條列應變或諮詢機構之所有服務項目，尚須進一步考

量。 

2、 若有同時提供應變或諮詢之服務者，可於申請認證時，一

併進行兩類認證之申請。 

3、 第 3條非公營事業之公司實收資本額部分，係參考現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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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及環境事故諮詢中心之軟硬體設備經費

予以規劃，若有特殊情形，主管機關仍可依第 5款之規定個

案認定。 

4、 有關應變或諮詢機構接受委託之收費標準，期望由市場機

制決定，再者考量個案之服務項目及物質危害性等條件均

不同，收費會因個案而異，因此推動之初暫不統一訂定標

準。 

5、 申請單位於申請時應提出服務之區域及預估廠家數，主管

機關於審查時可評估其合理性，有關申請書撰寫及審查細

項，本署未來會進一步提供申請書撰寫及審查指引供參。 

6、 專業應變人員資格個案審查認定部分，主管機關將依個案

申請之服務項目、化學物質種類等，邀集具相關能力之專

家學者協助審查。 

7、 相關建議修正內容，本署將持續研商納入修正方向參考。 

八、臨時動議：無。 

九、結論： 

（一） 就本署預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

機關（構）認證及管理辦法」草案，如有其他新增意見，

敬請於預告期滿前（108年 12月 16日）提出，俾利本署進

行後續作業。 

（二） 此外，會中各單位對其他法規及業務推動方面之建議均納

入參考。 

八、 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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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8年 12月 10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

詢機關（構）認證及管理辦法」草案研商會業務推動建議 

一、台灣氯乙烯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1、 草案第 9 條：應變或諮詢機構認證快屆期了，

還可接受委託嗎？ 

2、 建議化學局訂定專業應變機構接受委託收費標

準，以免哄抬價格。 

3、 建議化學局對經認證之專業應變機構定期實施

評鑑，以確保其品質。（第 14條） 

二、園區公會環保委員

會 

1、 專業應變人員的訓練與認證是否只適用於專業

應變機構，毒災聯防人員建議不需取得證書。 

2、 未取得專業應變人員是否能執行應變？ 

三、環境法律人協會 1、 專業應變機構和目前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的

差異在哪裡？現行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是由

大專院校接政府採購案處理，但專業應變機構

的資格要件中也提到大專院校，到底二者的差

異在什麼地方？第二點，目前毒化災的救災現

場有毒災應變隊、消防體系、聯防組織、現在

又多一個專責應變機構，救災時的具體合作機

制是什麼？  

2、 法條中有提到如果救災過程中有人員傷亡，會

去認定是否是機構的問題而取消資格，但若是

今天是無法歸責的狀況，有無賠償機制或保障

機構應變人員權益的機制因應？  

3、 專業應變機構人員的保險、勞動權益等如何訂

定？是否能由化學局去制訂規範，比照環境事

故專業技術小組的規定，給予專業應變人員足

夠的保障？ 

四、臺大風險中心 本辦法是從應變諮詢機關之供應面，將化學物質災

害防救應變諮詢機關法制化。建議貴局從應變諮詢

機關之需求面，賦予運作人配置應變諮詢機關之義

務，例如不僅從單一的、特定的毒性化學物質的取

向，賦予運作人相關義務。貴局以得依據運作人災

害事故發生頻率、化學物質危害性或風險高低，不

同程度地賦予運作人配置應變諮詢機關之義務，不

僅因應化學物質災害發生之風險、回應公民社會對

於化學物質減災的關切，同時也促進應變諮詢相關

產業之發展，並且產生應變諮詢機關設置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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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華壓力容器協會 1、 運輸業是否包括在運作者之範圍？ 

2、 運輸業司機實際上均參與毒化物之運作（裝卸

料），且在運送過程中產生之危害甚鉅，建議應

列入管理範圍。 

六、宜蘭縣政府環境保

護局 

1、 第 4條第 5款：規定之清理、善後軟、硬體，依

據什麼條件審查？ 

2、 第 7 條：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應

變或諮詢機構之認證，地方主管機關是否僅就

第 4條及第 5條規定之文件審查？ 

3、 第 10 條：「應變或諮詢人員異動達申請三分之

一，申請變更」及第 11 條：「應變或諮詢人員

異動未達申請三分之一，辦理備查」，例：A 公

司申請時為 8人，於 11月 20日人員異動 2人，

於 12月 10日辦理備查完成，又於 12月 12日人

員異動 1人，本次應辦理變更或備查？ 

4、 第 7條：審查費是否已訂立？同條第 3項規定，

主管機關應進行實地現勘及實測，是否可提供

專家學者名單？ 

5、 第 6 條：應變及諮詢人員是否有相關在職訓練

及回訓機制？ 

七、桃園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 

 

尚請考量未來專業應變諮詢機關一開始營運前幾年

或未來經營上困難，日後倘需公部門基金補助挹注

營運時之條文及財報受主管機關監督的相關規定為

妥。 

 

 


